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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十三届会议 

2017 年 9 月 6 日至 16 日，中国鄂尔多斯 

议程项目 3(d) 

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层面有效执行《公约》 

促进和加强与其他有关公约、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关系 

  干旱问题政策倡导 

  全体委员会主席提交的决定草案 

 缔约方会议 

 忆及联合国大会关于国际合作减少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的第 69/218 号决议

和关于国际减灾战略的第 70/204 号决议， 

 并忆及赞赏地注意到《纳米布宣言》的第 36/COP.11 号决定， 

 还忆及第 9/COP.12 号决定，其中请秘书处继续加强促进为国家干旱规划、

干旱早期预警、风险和脆弱性评估以及进一步降低干旱风险开展能力建设的伙伴

关系， 

 忆及《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强调跨部门合作的重要性，据此制定和执行可在地方一级实施的国家干旱计

划，以建立对干旱影响的社会抗御力，同时促进实现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土地恢

复，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加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 

 欢迎在《防治荒漠化公约 2018-2030 年战略框架》(待通过)中列入新的干旱

问题战略目标，通过国家行动方案和其他手段加以实施， 

 认识到干旱抗御能力是执行《公约》，以及关于土地退化零增长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具体目标 15.3 的重要因素， 

 注意到非洲国家通过了非洲抗旱和防旱共同战略框架，其中要求在干旱政策

和治理、干旱早期预警系统、脆弱性和影响评估以及干旱风险缓解措施方面采取

国家行动并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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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注意到非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分别在其区域干旱问题会

议上通过了《温得和克宣言》(2016 年)《圣克鲁斯宣言》(2017 年)， 

 意识到干旱日益加剧的威胁和不利影响以及在干旱问题上的区域和国际事态

发展，将需要制定最新的干旱政策框架，以加强各级防旱工作， 

 强调需要通过超越气象学和预报的防范和早期预警系统采取全面的干旱措

施，包括预测旱情的能力，分析干旱风险，向当局、媒体和脆弱社区发出警报以

及对干旱警告作出反应， 

 强调需要加强体制机制，以动员缔约方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传播科学、实

用、传统和当地的知识，交流防旱经验，确认潜在的行动领域、制约因素和应对

措施， 

 认识到各国有必要根据其国情和优先事项，酌情制定和实施国家干旱管理政

策， 

 注意到各级针对干旱的各项现有倡议，包括《农业用水短缺问题全球框架》

倡议，以及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生

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水机制十年能力发展方案的联合国水机制倡议，目的是建

立能力，支持各国制定和实施国家干旱管理政策的，同时强调需要确保一致性、

协调性和互补性， 

 1.  请缔约方： 

 (a) 酌情利用《干旱抗御、适应和管理政策框架》，1 提高其加强防旱工作

和适当应对干旱的能力； 

 (b) 采取积极的综合干旱管理方针，制定国家干旱政策，此类政策基于三

个主要支柱：(一) 实施全面的干旱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二) 完成易受干旱影

响的部门、人口和地区的脆弱性和影响评估；(三) 推行干旱防范和风险缓解措

施； 

 (c) 制定全面的防旱制度，包括：(一) 分析干旱风险；(二) 监测即将发生

的干旱的地点和强度；(三) 向当局、媒体和脆弱社区发出警报；(四) 对干旱警

报作出反应； 

 (d) 促进对性别问题敏感和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的干旱抗御力建设； 

 (e) 考虑利用《农业用水短缺问题全球框架》倡议作为知识共享伙伴关

系，帮助各国制定其防旱计划； 

 2.  并请所有缔约方、多边和双边伙伴以及国际融资机制扩大和促进有效融

资，以在各级实施干旱缓解措施； 

 3.  请第 XX/COP.13 号决定(科学－政策联系平台 2018-2019 两年期工作方

案)所载科学－政策联系平台，作为其 2018-2019 两年期工作方案的一部分，向

缔约方提供技术指导，以支持采取和实施基于土地的干预措施，促进干旱管理和

缓解； 

  

 1 见文件 ICCD/COP(13)/19。 



ICCD/COP(13)/L.20 

GE.17-16100 3 

 4.  还请秘书处和适当的《荒漠化公约》机构和单位，包括科学－政策联系

平台，在其各自任务范围内： 

 (a) 执行 2018-2019 两年期干旱问题倡议，该倡议建议采取在以下方面采取

行动：(一) 防旱系统；(二) 降低干旱脆弱性和风险的区域努力；(三) 提高民众

和生态系统的干旱抗御力的工具箱； 

 (b) 支持各国制定和实施国家干旱管理政策，以及建立和加强全面的干旱

监测、防备和早期预警系统； 

 (c) 在体制层面发挥主导作用，为此应加强现有战略伙伴关系，并与各级

利益攸关方建立新的防旱战略伙伴关系，包括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世界气象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以及

发展伙伴、公共和私营部门、土地使用者和民间社会，以确保一致性、协调性和

互补性； 

 (d) 制定和完成技术准则，协助缔约方执行《干旱抗御、适应和管理政

策》框架； 

 (e) 酌情协助缔约方利用《干旱抗御、适应和管理政策》框架； 

 (f) 提高对干旱问题的认识，包括通过能力建设，以根据降低风险的原则

制定国家干旱管理政策； 

 (g) 促进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包括转让发展和改进干旱监

测、季节预报、备灾、早期预警和信息传递系统所必需的适当技术和最新方法； 

 5.  请秘书处为下一届缔约方会议编写一份报告，说明是否需要作出更多的

干旱安排； 

 6.  并请秘书处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在国家、分区域

和区域层面有效执行《公约》”的项目下列入“干旱”这一分项目； 

 7.  还请秘书处向缔约方会议第十四届会议报告本决定执行情况。 

 

     

 


